臺北市立啟聰學校101學年度第2學期親職教育手語班實施計畫(草案)
101.2.22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立啟聰學校101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。
二、目的：

（一）提供本校家長學習手語的機會，促進家長與聽障子女的溝通。

（二）提供本校志工、北市教師及校外社會人士學習手語的機會，以達到推廣手語之
目的。
三、實施內容：為因應學員手語溝通能力之需求，分別辦理手語A班、手語B班：
（一）課程時間：3月13日（週三）至5月17日（週五）9：00-12：00。
	       次數

班別  
	1
	2
	3
	4
	5

	手語A班
	3/13(三)
始業式+上課
	3/20(三)
	3/27 (三)
	4/3(三)
	4/10(三)

	手語B班
	3/13(三)
始業式+上課
	3/15(五)
	3/22(五)
	3/29(五)
	4/12(五)


	       次數

班別    
	6
	7
	8
	9
	10

	手語A班
	4/17(三)
	4/24(三)
	5/1 (三)
	5/8(三)
	5/17(五)
結業式+上課

	手語B班
	4/19(五)
	4/26(五)
	5/3(五)
	5/10(五)
	5/17(五)
結業式+上課


(手語A班與B班始業式、結業式為同一天)

◆ 始業式：3月13日（週三）上午9:00-10：00。

     ◆ 結業式：5月17日（週五）上午9:00-10：00。

       （請學員務必參加始業式及結業式，將列入出席紀錄核算）

（二）招生對象:本校學生家長、志工、對手語有興趣之北市教師及社會人士。
（三）研習人數、授課教師與教材：
   1.手語A班：20人/洪慧珍師/日常生活用語 (教師自編)。
   2.手語B班：20人/黃淑滿師/日常生活用語 (教師自編)。
  （四）上課地點：北排大樓3樓會議室(◆始業式：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)。
四、公假與研習時數：
（一）請各校准予參加研習教師公假登記。

（二）參加教師每一場次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。
五、報名方式：

（一）報名電話：(02)2592-4446#621、622  游松倍組長、陳宗良先生。
（二）傳真報名：(02)2591-3451。

（三）欲參加者自2月22日（週五）起至3月12日（週二）可利用傳真或現場報名，報名時須填寫報名表及繳交報名費500元(本校家長及志工：100元)、一吋照片2張，即完成報名。
（四）教師請於3月11日（週一）前利用「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(http://www.set.edu.tw)」-「教師研習」登錄報名。
六、經費：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出。
七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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